
公安部《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品十条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涉爆单位主体

责任，强化公安机关监管责任，有效防范涉爆案件、事故的发生，依

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一、严格落实涉爆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责任。涉爆单位主要负责

人是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及

涉爆人员、涉爆各环节的安全管理全面负责，建立健全岗位安全责任

制，组织开展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公安机关通过群众举报、安

全检查或者案件、事故倒查，发现涉爆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管

理职责的，一律约谈，责令限期改正并记录在案；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二、严格涉爆单位风险评估和监督检查。对涉爆单位建立风险评

估和分级预警检查机制，定期考核评估涉爆单位的安全风险因素、安

全资质条件和安全管理状况，确定安全预警等级，将安全风险高的涉

爆单位列为监管重点，加大专项督查、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的频次和

力度，提前预警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防范措

施不落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安全资

质条件不符合规定要求或者经整顿仍达不到安全管理要求的，依法吊

销许可证件。

三、严格爆破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和动态管控。爆破作业单位必须

建立健全爆破作业人员任前必训、年度必训、违规必训制度，定期对

本单位的爆破作业人员进行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安全技能、岗位风

险教育培训。公安机关严格爆破作业人员考核发证，定期组织安全警

示教育和安全风险排查，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爆破作业人员动态管

控，发现法律禁止从业情形的，注销许可证件；发现可疑行为的，暂

停接触民用爆炸物品；发现违规行为的，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

重的，依法吊销许可证件；导致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严格民用爆炸物品流向监控管理。涉爆单位必须利用信息系



统采集、台账登记手段，如实记录、核对、保存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

流向、流量和经手人身份信息。严格执行民用爆炸物品流向登记“日

清点、周核对、月检查”制度，即保管员每日清点一次库存民用爆炸

物品，安全管理负责人每周核对一次流向登记记录和库存民用爆炸物

品，主要负责人每月检查一次流向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签字确认，存

档备查。公安机关发现流向登记制度不落实或者账物不符、账据不符

的，依法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导

致民用爆炸物品非法流失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吊销许可证件。

五、严格落实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治安防范措施。涉爆单位必须

严格落实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人防、技防、物防、犬防措施，执行双

人双锁、24 小时专人值守、每班不少于 3 人、每小时至少巡视一次

制度，治安保卫负责人每周至少抽查一次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签

字确认，存档备查。公安机关采取视频巡查、突击检查、记录核查等

手段加强抽查检查，发现涉爆单位治安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依法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导致民用爆

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吊销许可证件。

六、严格民用爆炸物品运输动态监管。民用爆炸物品承运单位必

须建立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平台或者使用社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

控平台，配置专职监控人员，对本单位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实时动态监

控管理。对不具备实时道路运输动态监控条件的，公安机关不得核发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对承运单位道路运输动态监控落实情况，

公安机关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发现不严格履行监控责任、动态监

控措施不落实的，暂停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并严格督促限期

整改，整改期间不得承运民用爆炸物品。

七、严格民用爆炸物品末端管控。爆破作业单位必须明确爆破作

业项目技术负责人、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岗位安全职责，形成有

效监督制约，严格执行爆破作业民用爆炸物品发放、领取、使用、清

退安全管理规定。发放、领取民用爆炸物品时，保管员、安全员、爆

破员必须同时在场、登记签字、监控录像，安全员监督爆破员按照爆

破设计和当班用量领取民用爆炸物品，保管员清点、核对、记录发放



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爆破作业时，项目技术负责人、爆破员、

安全员必须同时在场，项目技术负责人全面负责爆破作业现场的安全

管理，安全员现场监督爆破员按照操作规程装药、填塞、爆破，共同

签字确认使用消耗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当班爆破作业结束后，

项目技术负责人、爆破员、安全员共同清点、核对、记录剩余民用爆

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全部清退回库，交由保管员签字确认，存档备

查。

八、严格关停涉爆单位遗留民用爆炸物品清查处置。停产关闭的

矿点等涉爆单位，必须对剩余的民用爆炸物品严格清点、登记造册，

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清查处置，严禁私存私留、转移转卖。公安机

关必须立即现场核对清点、全面清查，妥善安全处置。单位主要负责

人及涉爆人员必须具结保证无遗留爆炸物品，负责清查处置的民警和

责任领导签字确认、存档备查。

九、严格监管民警执法培训。公安机关必须根据辖区内涉爆单位

的数量、规模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安全监管任务实

际需要配足配强监管民警，定期组织开展以法律法规知识、监督检查

技能、信息管控手段和职业风险为主要内容的执法培训。省级公安机

关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监管民警全员集中轮训，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认

定，确认上岗资格，考核不合格的必须离岗再培训。

十、严格监管职责和责任追究。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条

件、时限受理审批民用爆炸物品许可事项，加强审批许可后的跟踪监

管和监督检查，发现涉爆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依法严肃查处；对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民用爆炸物品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各级公安

机关应当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发现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